
4月7日，上海宝山法

院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

起案件。

2021 年 6 月，谭先生

在某实业公司加购包含

地 暖 系 统 的“ 装 修 包 ”。

房 屋 交 付 后 ，谭 先 生 发

现，地暖在首个供暖期内

疑似出现无法正常制热

的情况。

谭先生认为，房屋面

积为 140 平方米，地暖无

法正常制热是因为实业

公司配置的地暖产品功

率不足，故诉至法院，请

求判令实业公司赔偿损

失 1 万元。庭审过程中，

谭先生向法院提交了一

份 由 生 成 式 人 工 智 能

（AI）作出的回答内容。

根据实业公司提供

的证据表明，实业公司提

供的地暖确经验收合格，

且选用的某型号锅炉最

大额定供暖输出功率大

于室内需求热负荷。

经法院核验，该 AI 回

复引用的资料主要来自

网络营销信息、产品介绍

等，缺乏行业规范、国家

标准等权威信息。此外，

法院当庭使用另外两款

生成式 AI 工具就同一问

题进行提问，获得了不完

全一致甚至更宽泛的适

用面积参考结论。

谭先生未能提供充

分、有效的证据证明涉案

地暖产品存在功率不足

的质量缺陷。

最终，宝山区人民法

院判决驳回原告张先生

的诉讼请求。

据上海宝山法院

用AI回答当证据
男子索赔被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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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挂名法定代表人讨薪失败
法院判决：合同无效

判决结果：
《员工劳动合同》无效

法院认为：首先，公司与老人签订《员工劳

动合同》并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工商登记信

息，双方均知悉并同意相关安排；其次，该老人

仅为名义上的法定代表人，《员工劳动合同》是

为了规避其真正法定代表人的相关义务；最后，

法院进一步查明前述安排是为了规避执行而进

行的通谋。

因此，《员工劳动合同》属以虚假意思表示

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应认定无效，该老人据此

向公司主张工资，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六旬老人被“聘请”为公司法人

2018 年，六旬老人李四与某公

司签署《员工劳动合同》，约定公司

聘请该老人担任某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每月支付 4500 元等相关事宜。

合同签署后，公司当即将公司的法

定代表人变更为李四

但事实上，李四除挂名担任该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以该公司法

定代表人的身份配合签署文件外，

并没有为该公司提供过任何其他劳

务服务。因公司并未依约支付“工

资”，李四与该公司积极沟通后，公

司曾向他出具工资欠条证明，载明

合计欠老人30余万元工资。

就在李四安心继续担任法定代

表人期间，该公司因涉诉涉执成为

失信被执行人，他则因其法定代表

人的身份被限制高消费。

在要求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的

工商登记未果后，李四持前述合同

及工资欠条证明起诉请求法院判令

公司向其支出拖欠的工资 30 余万

元。

律师：
避免因利益诱惑挂名担任法定代表人

不实际参与经营的老人，担任公司法定代

表人后，会被公司的经营行为拖累吗？不实际

参与经营的挂名法定代表人对外仍需承担法律

责任。即使与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签订免责协

议，该协议仅对双方有效，无法对抗外部债权

人、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若公司出现经营问

题，挂名法定代表人可能面临信用受损、生活受

限等后果。

如果老人已经被登记成为法定代表人，该

如何降低自身风险？避免签署个人担保或其他

法律责任的文件。担任期间，一定要时时关注

公司的经营状况和信用。公司经营过程中会涉

及合同、协议及其他文件的签署，任何文件的签

署均需要注意排除个人担保或其他法律责任的

内容，以免被追究除担任法定代表人职责之外

的法律规定的或协议约定的责任。

本文由浙江省法学会银发经济法治研究会
提供，作者系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项丹红

广东一位六旬老
人李四（化名）受“月
薪”的利益诱惑，配合
签署合同，同意担任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然而，后续不仅讨薪
失败，还因公司涉诉
涉执被限制高消费。
近日，这起案件在网
上引发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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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据AI生成


